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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

浙江省新昌县信通实业有限公司

晨怡(浙江)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西门冲片有限公司

浙江泰舜建设有限公司

绍兴茱莉娅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赢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绍兴市泗汇物资有限公司

双双集团有限公司

嘉禾工具有限公司

浙江创新铜业有限公司

浙江浦江心艺袜业有限公司

磐安县天马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中合恒业建材有限公司

浙江可心工贸有限公司

磐安县通华工艺品厂

兰溪市泰华自行车有限公司

浙江金利马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红泰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宏林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鸿鹄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攀臣工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利达汽车修理厂

浙江宣博工贸有限公司

江山市亿源商贸有限公司

开化日新建材有限公司

衢州豪盛杜莱特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嘉禾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亚东科技有限公司

三门装饰城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省三门县恒久橡塑有限公司

天台杭通橡胶有限公司

温岭万顺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台州丰穗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温岭市果益机械有限公司

温岭市迦得电子有限公司

台州亚力毛绒有限公司

浙江新元方塑胶有限公司

浙江慧欣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台州先顶液压有限公司

浙江格雷电工有限公司

丽水市德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舟山含之美商贸有限公司

舟山市明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舟山市富明贸易有限公司

舟山市宝莱饰品有限公司

舟山市汇力绳缆有限公司

舟山市千舸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舟山市鼎亨石化有限公司

浙江半岛船业有限公司

浙江盘峙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舟山天威贸易有限公司

舟山合盛置业有限公司

舟山兴东石油有限责任公司

本金（元）

29843590.5

27645219.56

31386575.38

79711348.72

8362497.75

5832861.02

6875636.57

139939900

184435866.1

23900000

8000000

7999008.42

2699940.12

9367508.85

1149328.85

8999782.67

28870823.88

93757600

34979854.49

28300000

36869767.12

19649999.3

5798181.37

4470413.86

22800000

8397435.19

157834634.3

4034080.58

45976434.16

3500000

3799902.95

87963099.97

433312.13

199374.58

292666.25

537189.72

9999826.52

23930000

25000000

16999924.32

23717568.75

29896970.17

6984955.91

27890000

226305.39

2962929.63

3998435.37

2500000

33883799.84

66605387.15

16499905.66

129879497.9

19870000

利息（元）

4595729.63

969161.65

2488040.37

3419655.62

1979040.43

2458054.71

654941.13

14046876.30

12872363.00

427857.64

183958.60

559502.42

317637.28

429897.31

118978.93

538586.98

849508.46

2282069.58

1322337.21

1617097.17

445954.49

684206.03

210253.12

175304.95

1869911.82

813309.78

6284316.06

108477.45

1208269.85

45980.83

397032.13

9385952.48

22082.87

9686.92

18025.10

63268.53

267793.55

425451.37

592647.28

3592220.68

963969.63

5771797.12

1785416.11

1557060.77

171503.25

410028.14

355753.35

129918.36

6184455.42

18773390.19

1255809.99

7698586.36

2778922.42

担保人

新昌县卓益机械有限公司、王芳、董如意、石彩娥、新昌县仁义轴承有限公司、董志仁、唐晓玲、周建平、陈益；抵押人：浙江省新昌县信通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福威重工制造有限公司、相少艾、范梅春、浙江川科防保材料发展有限公司；抵押人：晨怡（浙江）电子实业有限公司、相少艾、范梅春

邢震、刘建英、晨怡（浙江）电子实业有限公司；抵押人：嵊州西门冲片有限公司

上虞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苏州建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永城兆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建龙、郑小芬；抵押人：苏州建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陈关明、朱燕琴、浙江恒申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抵押人：朱燕琴

浙江中祺建设有限公司、金其、王玲娟、绍兴市宝力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绍兴市得格数控科技有限公司、绍兴市金絮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抵押人：金其、王玲娟

李金星、李美英、浙江华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金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星纸业有限公司；抵押人：李美英

浙江八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陈晓美、寿国理、寿双双；抵押人：双双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乐宇休闲制品有限公司

永康市科捷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武义超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上海汇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陈巧莉、姜卫亮

南龙集团有限公司、应可新、周春菊个人无限责任保证

黄炳立、葛慧、浙江浦江昌祥实业有限公司

陈浦生、陈留娟

陈斌伟、卢秀燕

陈发明、吕美英

张丽萍、陈瑞华

吴振华、李彦英

浙江宝鑫薄板有限公司、胡明先、马利娜、胡关堂、胡林挺

浙江阳宇工贸有限公司、杭州华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凯来工贸有限公司、胡桂红、应春妹、应林滔、应春华

金华市林海市政园林有限公司、金华市天宏建设有限公司

卢竞翔、孙帅、王超林、任洪英、卢郁东、卢苗苗、赵钟晓、厉正芳、胡剑强、陆倩男、李珏莹、孙大庆、葛万新、吴巧英、的房产加浙江新红染针织有限公司及卢竞翔、孙帅、赵晓峰个人保证

浙江民泰实业有限公司、陈宇攀、胡咪咪、汤丽宏、黄雨、陈若望

胡仁楷、陈群英

程海里、邢木君、程绍君

江山市楠枫木业有限公司、王志红、杨昊宇

胡绍伦、余日香、余日新、开化芹阳农贸城投资有限公司、马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严春元、廖金珠、杨雪华、汪静霞

嘉禾工具有限公司、艾科赛仑有限公司

叶剑、叶未团

胡新福、齐荣锦、陈法永、虞伟康

叶继平、周秀芹

浙江菱正机械有限公司、陈立琪、陈美芬

温岭市建筑材料开发有限公司、杨林聪、郑小红、杨彩琴

温岭市迦得电子有限公司、温岭市果益机械有限公司、王文华、柯云芬、王君福、江冬花、陈志、罗明华、陈光耀、王君芬

台州丰穗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温岭市迦得电子有限公司、王文华、柯云芬、王君福、江冬花、陈志、罗明华、陈光耀、王君芬

台州丰穗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温岭市果益机械有限公司、王文华、柯云芬、王君福、江冬花、陈志、罗明华、陈光耀、王君芬

浙江扬林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台州恒慈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浙江恒丰塑胶有限公司、黄元方、陈桂芬

浙江盛信得工贸有限公司、浙江慧欣机车有限公司、鼎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吕文明、徐珍仙

胡凯、冯强弟

浙江胜达铝业有限公司、济宁市宏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季金力、尤翠美

丽水汇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丽水市怡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钟建雄、杨丽英、王瑞俭、金爱娴、金玉勇、陈东波

浙江舟山缘觉燃料油有限公司、浙江正达船舶修造有限公司、陈家科、费军祥

马洪彬、程许凤

王银球

周军平、江芳、江烨

舟山华康建设有限公司、竺平军、郑斌

浙江欣立建设有限公司、上海睿鼎电器设备有限公司、舟山市定海区经济担保有限公司、石敦章

竺平增

王海凤、卓祥对

任国定、王海凤和祁崇霄

林科（已亡）、孙波

浙江华擎置业有限公司、舟山坤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张妙龙、陈国苗、缪岳威

舟山市海联石油销售有限公司、浙江欣立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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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11月10日

（2016）浙0726民初7417号
刘金生：本院受理原告张根详诉被告刘金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
7417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
合议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7
年1月11日14时30分在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468号

任咸雷、陈榴花：本院受理原告朱希展诉被告任咸
雷、陈榴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7468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副本。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内。本案定于2017年2月14日9时在第十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238号

张必成：本院受理原告张宝玉诉被告张必成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
7238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
于2017年2月13日9时在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912号

徐朝阳：本院受理原告傅晓龙诉被告徐朝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
6912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
于2017年2月13日9时20分在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987号

谢鹿通：本院受理原告刘跃鹏诉被告谢鹿通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
6987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
于2017年2月13日9时30分在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194号

周国琅、张国英、陈国清、陈水修：本院受理原告浦

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2017年2月14日上午9点10分在第十一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3121号

吴传家：本院受理原告刘自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
初03121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256号

卢振辉：本院受理原告金允高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2017年2月14日上午8点50分在第十一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143号

楼旭娟：本院受理原告胡樟水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7年2月13日上午9点20分在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124号

张若华、陈灵仙、张建清、黄艳娴：本院受理原告薛
建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13日上
午9点10分在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290号

张浦东、赵建伟：本院受理原告黄山锋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7年2月13日上午8点50分在第十一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4569号

张善君：本院受理原告张必涛诉被告张善君、葛小
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726民初456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31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255号

石良珉、琚淑芬：本院受理原告董熙樑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15日内。定
于2017年2月13日上午09点10分在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256号

石良珉、琚淑芬：本院受理原告董熙樑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
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
和15日内。定于2017年2月13日上午09时20分在本院
第2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071号

方权、黄赛阳：本院受理原告金远洲诉你们之间的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7年2月14日8时4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
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719号

石良珉、琚淑芬：本院对原告方关奶诉被告石良珉、
琚淑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2719号民事判决书。主文
内容：限被告石良珉、琚淑芬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
还原告方关奶借款本金计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自
2015年8月2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本判决确定履
行之日止）。限被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4705号

陈群英、黄文浦：本院对原告赵仕光诉被告陈群英、
黄文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4705号民事判决书。主文
内容：一、限被告陈群英、黄文浦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
内归还原告赵仕光借款本金 60000 元及利息（其中
50000元本金自2015年5月12日起按月利率2%计息，
10000元本金自2015年8月14日起按月利率2%计息，
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的其他
诉讼请求。限被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519号

吴寒：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发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诉
被告吴寒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租赁期间产生的租
金4720元，超时费1440元，违法处罚扣款150元，计6310
元；2、由被告支付延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7080元；3、由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13日上午
9：30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411号

黄雄风：本院受理原告蒋东方诉被告黄雄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判
令被告黄雄风立即归还借款15000元及利息；2、由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13日上午9：00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674号

浦江奇特灵车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苏州福而
康车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 日内和15 日内。定于
2017年2月13日上午08时50分在本院第2审判庭开庭
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3371号

邵小红、朱青松：本院受理原告严燕花诉被告邵小
红、朱青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5）金浦商初字第3371号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4135号

金聪聪、黄玉环：本院受理原告孙熙渊诉被告金聪
聪、黄玉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5）金浦商初字第4135号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3006号

陈志根：本院受理原告王光辉诉被告陈志根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金浦商初字第3006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3888号

王国良：本院受理原告陈新永诉被告王国良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金浦商初字第3888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4038号

宋有余、楼桂英：本院受理原告金红专诉被告宋有
余、楼桂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5）金浦商初字第4038号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3146号

项腾、葵秀英、项磊：本院受理原告吴福仙诉被告项
腾、葵秀英、项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金浦商初字第3146号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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